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0號

原      告  黃翊瑄  

                      （送達處所：屏東縣○○市○○路○ 

                      ○00號信箱）

訴訟代理人  黃佩琦律師

被      告  黃俊仁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6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2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2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

新台幣6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04、5年就讀大學二年級期間，在屏東

縣屏東市民生路COCOLINE披薩店打工，因而與被告相識。嗣

後兩造於105年10月間離職，同年11月間，同至大陸地區漳

州市之牛排店任職，直至106年12月間始離職返台。返台

後，兩造於107年9月至109年4月間，合夥在屏東縣內埔鄉廣

濟路經營「吳家紅茶冰」加盟店，惟109年4月結束營業後，

並未進行清算。109年4月間，被告另在台南市小東路獨資經

營「萬國牛排」小東店，伊亦隨同前往，受僱於被告擔任會

計兼行政人員。迨109年11月間，伊因欲離職，要求就上開

合夥為清算，並返還伊之出資及應受分配之利益，經被告同

意以新台幣（下同）60萬元結算，惟表示須於3年後即112年

11月13日始能返還，被告並書立借據交付伊收執，此乃以合

夥清算應給付伊之金錢，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依民法第47

4條第2項規定，兩造間亦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詎於112年11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月13日返還期限屆至後，被告竟拒不返還，依消費借貸法律

關係，伊得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返還借款60萬元等

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

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在大陸地區漳州市之牛排店任職期間，每人

每月之薪資為人民幣5,964元，折合新台幣約2萬7,000元，

均匯款至兩造各自之帳戶內，並未混同。自大陸地區漳州市

返台後，伊以80萬元之代價頂讓，於107年9月至109年4月

間，獨資經營屏東縣內埔鄉鄉廣濟路「吳家紅茶冰」加盟

店，當時原告與伊同住於○鄉○○路00巷00號伊家中，並受

僱於伊，每月薪資1萬8,000元（每日僅工作半天），上開

「吳家紅茶冰」加盟店，並非原告與伊合夥經營，原告亦無

任何出資，109年4月間，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結束營

業後，自不生因清算而應返還出資或分配利益予原告之問

題，亦無因合夥清算，而以應返還或分配予原告之金錢作為

消費借貸之標的可言。又109年11月間，因原告欲自伊所經

營之「萬國牛排」小東店離職，伊為挽留原告，方於109年1

1月13日書立借據，同意給與原告60萬元獎勵金，條件係原

告必須繼續留任3年，實與合夥清算應返還或分配金錢予原

告無關，原告於伊書立借據後，既於110年3月1日離職，而

未繼續留任滿3年，則伊自亦無庸依該借據給付原告60萬元

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查兩造於104、5年間，因同在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COCOLINE

披薩店工作而相識，並於105年11至106年12月間，同赴大陸

地區漳州市之牛排店任職，每人月薪約2萬7,000元。返台

後，登記被告為營業人，自107年9月間起，在屏東縣內埔鄉

廣濟路經營「吳家紅茶冰」加盟站，109年4月間結束營業

後，被告另至台南市獨資經營「萬國牛排」小東店，原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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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擔任會計兼行政人員，月薪3萬元。原告於109年11月間擬

自「萬國牛排」小東店離職，被告於同年月13日書立60萬元

之借據1紙交付原告收執，惟原告最終仍於110年3月1日離職

各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營業

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明及借據等件在卷可稽，堪信為實在。

四、按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

前項出資，得為金錢或其他財產權，或以勞務、信用或其他

利益代之；合夥因合夥之目的事業已完成或不能完成而解

散；合夥解散後，其清算由合夥人全體或由其選任之清算人

為之；合夥財產，於清償合夥債務及返還各合夥人出資後，

尚有賸餘者，按各合夥人應受分配利益之成數分配之，民法

第667條第1項、第2項、第692條第3款、第694條第1項及第6

99條定有明文。是合夥之出資，並不以金錢為限，亦可為其

他財產權、勞務、信用或其他利益。關於在屏東縣內埔鄉廣

濟路經營「吳家紅茶冰」加盟店一節，本院依當事人訊問程

序訊問原告本人，原告陳稱：「我們是以在漳州賺的錢合夥

經營」、「我請被告簽這張借據之用意，是為了拿回我與被

告先前一起賺的錢，亦即我們將內埔鄉吳家紅茶冰加盟店頂

讓之資金，該筆資金是我們一起到漳州工作所累積轉換的金

錢」等語（見本院卷第157、160頁）。對此，被告表示：

「吳家紅茶冰加盟店，原告並未以金錢出資，只有勞務出

資」（見本院卷第162頁）。在此之前，被告更陳稱：

「（兩造）一起到大陸福建省漳州市的牛排店工作（兩造均

係受僱領取薪資），約1年後兩造一同回來臺灣，在屏東縣

內埔鄉廣濟路共同開設吳家紅茶冰加盟店（兩造合夥經營，

但以被告名義簽約），直到109年4月間才到台南市○○路00

0號開設萬國牛排小東店（加盟店），萬國牛排小東店係被

告獨資經營，僱用原告擔任會計兼行政人員，月薪3萬元」

等語（見本院卷第60頁）。依此，無論原告之出資係金錢、

勞務或兩者兼而有之，均無礙於合夥之成立，則原告主張兩

造間就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之經營，有合夥關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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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自堪採信。從而，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既已於10

9年4月間結束營業（合夥之目的事業不能完成），合夥因而

解散，即應進行清算，以返還各合夥人之出資，並分配各夥

人應受分配之利益。被告辯稱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

非兩造合夥經營，不生因清算而應返還出資或分配利益予原

告之問題云云，並無可採。

五、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

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

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

務而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者，亦成立消費借貸，民

法第474條第1項及第2項定有明文。民法第474條第2項所規

定者，即所謂之「準消費借貸」，乃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

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而約定以其作為消費借貸

之標的，所成立之消費借貸契約。本件被告於109年11月13

日書立借據交付原告收執，其上記載：「借款人黃俊仁茲向

黃翊瑄借款新臺幣600000元整，並已於簽立此據當場由黃翊

瑄以現金如數交付借款人黃俊仁親自收訖無誤。借款人黃俊

仁願於民國112年11月13日前全數清償所借款項，如清償期

限屆至，借款人黃俊仁未為清償時，願逕受法院強制執行。

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據。」（見本院卷第179頁）對此，原

告本人經本院為當事人訊問，陳稱：「一開始是我要向被告

要回我的出資額，但數額我不清楚，被告說是60萬元，簽立

該張借據並交付給我後，被告才說希望我再幫忙3年，3年期

滿後才要給我60萬元，但我沒有答應。所以，被告簽立該張

借據，是為了返還我投資的金額，只不過是先轉換為借款，

並約定112年11月13日期限屆至，才返還而已。」（見本院

卷第161頁）如前所述，兩造合夥經營上開「吳家紅茶冰」

加盟店，於109年4月間結束營業解散後，應進行清算，將原

告之出資返還原告，並將應分配之利益分配予原告，原告主

張上開借據所載借款，乃以被告因合夥清算所應返還及分配

予原告之金錢，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信而有徵，堪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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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被告辯稱上開借據所載60萬元，乃其為挽留原告繼續任

職3年所同意給與之獎勵金，並非借款云云，非惟與文義相

差甚遠，且完全未有「原告應再繼續任職3年」或意義相近

之文字，所辯自無可採。從而，原告於112年11月13日返還

期限屆至後，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借款60萬

元，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其

6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20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又兩造各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

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

之。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凃春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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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0號
原      告  黃翊瑄  
                      （送達處所：屏東縣○○市○○路○                        ○00號信箱）
訴訟代理人  黃佩琦律師
被      告  黃俊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6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2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6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04、5年就讀大學二年級期間，在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COCOLINE披薩店打工，因而與被告相識。嗣後兩造於105年10月間離職，同年11月間，同至大陸地區漳州市之牛排店任職，直至106年12月間始離職返台。返台後，兩造於107年9月至109年4月間，合夥在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經營「吳家紅茶冰」加盟店，惟109年4月結束營業後，並未進行清算。109年4月間，被告另在台南市小東路獨資經營「萬國牛排」小東店，伊亦隨同前往，受僱於被告擔任會計兼行政人員。迨109年11月間，伊因欲離職，要求就上開合夥為清算，並返還伊之出資及應受分配之利益，經被告同意以新台幣（下同）60萬元結算，惟表示須於3年後即112年11月13日始能返還，被告並書立借據交付伊收執，此乃以合夥清算應給付伊之金錢，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依民法第474條第2項規定，兩造間亦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詎於112年11月13日返還期限屆至後，被告竟拒不返還，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伊得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返還借款60萬元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在大陸地區漳州市之牛排店任職期間，每人每月之薪資為人民幣5,964元，折合新台幣約2萬7,000元，均匯款至兩造各自之帳戶內，並未混同。自大陸地區漳州市返台後，伊以80萬元之代價頂讓，於107年9月至109年4月間，獨資經營屏東縣內埔鄉鄉廣濟路「吳家紅茶冰」加盟店，當時原告與伊同住於○鄉○○路00巷00號伊家中，並受僱於伊，每月薪資1萬8,000元（每日僅工作半天），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並非原告與伊合夥經營，原告亦無任何出資，109年4月間，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結束營業後，自不生因清算而應返還出資或分配利益予原告之問題，亦無因合夥清算，而以應返還或分配予原告之金錢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可言。又109年11月間，因原告欲自伊所經營之「萬國牛排」小東店離職，伊為挽留原告，方於109年11月13日書立借據，同意給與原告60萬元獎勵金，條件係原告必須繼續留任3年，實與合夥清算應返還或分配金錢予原告無關，原告於伊書立借據後，既於110年3月1日離職，而未繼續留任滿3年，則伊自亦無庸依該借據給付原告60萬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兩造於104、5年間，因同在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COCOLINE披薩店工作而相識，並於105年11至106年12月間，同赴大陸地區漳州市之牛排店任職，每人月薪約2萬7,000元。返台後，登記被告為營業人，自107年9月間起，在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經營「吳家紅茶冰」加盟站，109年4月間結束營業後，被告另至台南市獨資經營「萬國牛排」小東店，原告受僱擔任會計兼行政人員，月薪3萬元。原告於109年11月間擬自「萬國牛排」小東店離職，被告於同年月13日書立60萬元之借據1紙交付原告收執，惟原告最終仍於110年3月1日離職各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營業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明及借據等件在卷可稽，堪信為實在。
四、按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前項出資，得為金錢或其他財產權，或以勞務、信用或其他利益代之；合夥因合夥之目的事業已完成或不能完成而解散；合夥解散後，其清算由合夥人全體或由其選任之清算人為之；合夥財產，於清償合夥債務及返還各合夥人出資後，尚有賸餘者，按各合夥人應受分配利益之成數分配之，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2項、第692條第3款、第694條第1項及第699條定有明文。是合夥之出資，並不以金錢為限，亦可為其他財產權、勞務、信用或其他利益。關於在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經營「吳家紅茶冰」加盟店一節，本院依當事人訊問程序訊問原告本人，原告陳稱：「我們是以在漳州賺的錢合夥經營」、「我請被告簽這張借據之用意，是為了拿回我與被告先前一起賺的錢，亦即我們將內埔鄉吳家紅茶冰加盟店頂讓之資金，該筆資金是我們一起到漳州工作所累積轉換的金錢」等語（見本院卷第157、160頁）。對此，被告表示：「吳家紅茶冰加盟店，原告並未以金錢出資，只有勞務出資」（見本院卷第162頁）。在此之前，被告更陳稱：「（兩造）一起到大陸福建省漳州市的牛排店工作（兩造均係受僱領取薪資），約1年後兩造一同回來臺灣，在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共同開設吳家紅茶冰加盟店（兩造合夥經營，但以被告名義簽約），直到109年4月間才到台南市○○路000號開設萬國牛排小東店（加盟店），萬國牛排小東店係被告獨資經營，僱用原告擔任會計兼行政人員，月薪3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60頁）。依此，無論原告之出資係金錢、勞務或兩者兼而有之，均無礙於合夥之成立，則原告主張兩造間就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之經營，有合夥關係一節，自堪採信。從而，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既已於109年4月間結束營業（合夥之目的事業不能完成），合夥因而解散，即應進行清算，以返還各合夥人之出資，並分配各夥人應受分配之利益。被告辯稱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非兩造合夥經營，不生因清算而應返還出資或分配利益予原告之問題云云，並無可採。
五、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而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者，亦成立消費借貸，民法第474條第1項及第2項定有明文。民法第474條第2項所規定者，即所謂之「準消費借貸」，乃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而約定以其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所成立之消費借貸契約。本件被告於109年11月13日書立借據交付原告收執，其上記載：「借款人黃俊仁茲向黃翊瑄借款新臺幣600000元整，並已於簽立此據當場由黃翊瑄以現金如數交付借款人黃俊仁親自收訖無誤。借款人黃俊仁願於民國112年11月13日前全數清償所借款項，如清償期限屆至，借款人黃俊仁未為清償時，願逕受法院強制執行。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據。」（見本院卷第179頁）對此，原告本人經本院為當事人訊問，陳稱：「一開始是我要向被告要回我的出資額，但數額我不清楚，被告說是60萬元，簽立該張借據並交付給我後，被告才說希望我再幫忙3年，3年期 滿後才要給我60萬元，但我沒有答應。所以，被告簽立該張借據，是為了返還我投資的金額，只不過是先轉換為借款，並約定112年11月13日期限屆至，才返還而已。」（見本院卷第161頁）如前所述，兩造合夥經營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於109年4月間結束營業解散後，應進行清算，將原告之出資返還原告，並將應分配之利益分配予原告，原告主張上開借據所載借款，乃以被告因合夥清算所應返還及分配予原告之金錢，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信而有徵，堪認屬實。被告辯稱上開借據所載60萬元，乃其為挽留原告繼續任職3年所同意給與之獎勵金，並非借款云云，非惟與文義相差甚遠，且完全未有「原告應再繼續任職3年」或意義相近之文字，所辯自無可採。從而，原告於112年11月13日返還期限屆至後，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借款60萬元，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其6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各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凃春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佳惠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0號
原      告  黃翊瑄  
                      （送達處所：屏東縣○○市○○路○                        ○00號信箱）
訴訟代理人  黃佩琦律師
被      告  黃俊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6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2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2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
新台幣6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04、5年就讀大學二年級期間，在屏東
    縣屏東市民生路COCOLINE披薩店打工，因而與被告相識。嗣
    後兩造於105年10月間離職，同年11月間，同至大陸地區漳
    州市之牛排店任職，直至106年12月間始離職返台。返台後
    ，兩造於107年9月至109年4月間，合夥在屏東縣內埔鄉廣濟
    路經營「吳家紅茶冰」加盟店，惟109年4月結束營業後，並
    未進行清算。109年4月間，被告另在台南市小東路獨資經營
    「萬國牛排」小東店，伊亦隨同前往，受僱於被告擔任會計
    兼行政人員。迨109年11月間，伊因欲離職，要求就上開合
    夥為清算，並返還伊之出資及應受分配之利益，經被告同意
    以新台幣（下同）60萬元結算，惟表示須於3年後即112年11
    月13日始能返還，被告並書立借據交付伊收執，此乃以合夥
    清算應給付伊之金錢，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依民法第474
    條第2項規定，兩造間亦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詎於112年11月
    13日返還期限屆至後，被告竟拒不返還，依消費借貸法律關
    係，伊得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返還借款60萬元等情，
    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在大陸地區漳州市之牛排店任職期間，每人
    每月之薪資為人民幣5,964元，折合新台幣約2萬7,000元，
    均匯款至兩造各自之帳戶內，並未混同。自大陸地區漳州市
    返台後，伊以80萬元之代價頂讓，於107年9月至109年4月間
    ，獨資經營屏東縣內埔鄉鄉廣濟路「吳家紅茶冰」加盟店，
    當時原告與伊同住於○鄉○○路00巷00號伊家中，並受僱於伊
    ，每月薪資1萬8,000元（每日僅工作半天），上開「吳家紅
    茶冰」加盟店，並非原告與伊合夥經營，原告亦無任何出資
    ，109年4月間，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結束營業後，自
    不生因清算而應返還出資或分配利益予原告之問題，亦無因
    合夥清算，而以應返還或分配予原告之金錢作為消費借貸之
    標的可言。又109年11月間，因原告欲自伊所經營之「萬國
    牛排」小東店離職，伊為挽留原告，方於109年11月13日書
    立借據，同意給與原告60萬元獎勵金，條件係原告必須繼續
    留任3年，實與合夥清算應返還或分配金錢予原告無關，原
    告於伊書立借據後，既於110年3月1日離職，而未繼續留任
    滿3年，則伊自亦無庸依該借據給付原告60萬元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
    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兩造於104、5年間，因同在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COCOLINE
    披薩店工作而相識，並於105年11至106年12月間，同赴大陸
    地區漳州市之牛排店任職，每人月薪約2萬7,000元。返台後
    ，登記被告為營業人，自107年9月間起，在屏東縣內埔鄉廣
    濟路經營「吳家紅茶冰」加盟站，109年4月間結束營業後，
    被告另至台南市獨資經營「萬國牛排」小東店，原告受僱擔
    任會計兼行政人員，月薪3萬元。原告於109年11月間擬自「
    萬國牛排」小東店離職，被告於同年月13日書立60萬元之借
    據1紙交付原告收執，惟原告最終仍於110年3月1日離職各事
    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營業稅查
    定課徵銷售額證明及借據等件在卷可稽，堪信為實在。
四、按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
    前項出資，得為金錢或其他財產權，或以勞務、信用或其他
    利益代之；合夥因合夥之目的事業已完成或不能完成而解散
    ；合夥解散後，其清算由合夥人全體或由其選任之清算人為
    之；合夥財產，於清償合夥債務及返還各合夥人出資後，尚
    有賸餘者，按各合夥人應受分配利益之成數分配之，民法第
    667條第1項、第2項、第692條第3款、第694條第1項及第699
    條定有明文。是合夥之出資，並不以金錢為限，亦可為其他
    財產權、勞務、信用或其他利益。關於在屏東縣內埔鄉廣濟
    路經營「吳家紅茶冰」加盟店一節，本院依當事人訊問程序
    訊問原告本人，原告陳稱：「我們是以在漳州賺的錢合夥經
    營」、「我請被告簽這張借據之用意，是為了拿回我與被告
    先前一起賺的錢，亦即我們將內埔鄉吳家紅茶冰加盟店頂讓
    之資金，該筆資金是我們一起到漳州工作所累積轉換的金錢
    」等語（見本院卷第157、160頁）。對此，被告表示：「吳
    家紅茶冰加盟店，原告並未以金錢出資，只有勞務出資」（
    見本院卷第162頁）。在此之前，被告更陳稱：「（兩造）
    一起到大陸福建省漳州市的牛排店工作（兩造均係受僱領取
    薪資），約1年後兩造一同回來臺灣，在屏東縣內埔鄉廣濟
    路共同開設吳家紅茶冰加盟店（兩造合夥經營，但以被告名
    義簽約），直到109年4月間才到台南市○○路000號開設萬國
    牛排小東店（加盟店），萬國牛排小東店係被告獨資經營，
    僱用原告擔任會計兼行政人員，月薪3萬元」等語（見本院
    卷第60頁）。依此，無論原告之出資係金錢、勞務或兩者兼
    而有之，均無礙於合夥之成立，則原告主張兩造間就上開「
    吳家紅茶冰」加盟店之經營，有合夥關係一節，自堪採信。
    從而，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既已於109年4月間結束營
    業（合夥之目的事業不能完成），合夥因而解散，即應進行
    清算，以返還各合夥人之出資，並分配各夥人應受分配之利
    益。被告辯稱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非兩造合夥經營
    ，不生因清算而應返還出資或分配利益予原告之問題云云，
    並無可採。
五、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
    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
    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
    務而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者，亦成立消費借貸，民
    法第474條第1項及第2項定有明文。民法第474條第2項所規
    定者，即所謂之「準消費借貸」，乃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
    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而約定以其作為消費借貸
    之標的，所成立之消費借貸契約。本件被告於109年11月13
    日書立借據交付原告收執，其上記載：「借款人黃俊仁茲向
    黃翊瑄借款新臺幣600000元整，並已於簽立此據當場由黃翊
    瑄以現金如數交付借款人黃俊仁親自收訖無誤。借款人黃俊
    仁願於民國112年11月13日前全數清償所借款項，如清償期
    限屆至，借款人黃俊仁未為清償時，願逕受法院強制執行。
    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據。」（見本院卷第179頁）對此，原
    告本人經本院為當事人訊問，陳稱：「一開始是我要向被告
    要回我的出資額，但數額我不清楚，被告說是60萬元，簽立
    該張借據並交付給我後，被告才說希望我再幫忙3年，3年期
     滿後才要給我60萬元，但我沒有答應。所以，被告簽立該
    張借據，是為了返還我投資的金額，只不過是先轉換為借款
    ，並約定112年11月13日期限屆至，才返還而已。」（見本
    院卷第161頁）如前所述，兩造合夥經營上開「吳家紅茶冰
    」加盟店，於109年4月間結束營業解散後，應進行清算，將
    原告之出資返還原告，並將應分配之利益分配予原告，原告
    主張上開借據所載借款，乃以被告因合夥清算所應返還及分
    配予原告之金錢，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信而有徵，堪認屬
    實。被告辯稱上開借據所載60萬元，乃其為挽留原告繼續任
    職3年所同意給與之獎勵金，並非借款云云，非惟與文義相
    差甚遠，且完全未有「原告應再繼續任職3年」或意義相近
    之文字，所辯自無可採。從而，原告於112年11月13日返還
    期限屆至後，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借款60萬
    元，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其
    6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20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又兩造各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
    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
    之。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凃春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佳惠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0號
原      告  黃翊瑄  
                      （送達處所：屏東縣○○市○○路○                        ○00號信箱）
訴訟代理人  黃佩琦律師
被      告  黃俊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6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2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6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04、5年就讀大學二年級期間，在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COCOLINE披薩店打工，因而與被告相識。嗣後兩造於105年10月間離職，同年11月間，同至大陸地區漳州市之牛排店任職，直至106年12月間始離職返台。返台後，兩造於107年9月至109年4月間，合夥在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經營「吳家紅茶冰」加盟店，惟109年4月結束營業後，並未進行清算。109年4月間，被告另在台南市小東路獨資經營「萬國牛排」小東店，伊亦隨同前往，受僱於被告擔任會計兼行政人員。迨109年11月間，伊因欲離職，要求就上開合夥為清算，並返還伊之出資及應受分配之利益，經被告同意以新台幣（下同）60萬元結算，惟表示須於3年後即112年11月13日始能返還，被告並書立借據交付伊收執，此乃以合夥清算應給付伊之金錢，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依民法第474條第2項規定，兩造間亦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詎於112年11月13日返還期限屆至後，被告竟拒不返還，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伊得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返還借款60萬元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在大陸地區漳州市之牛排店任職期間，每人每月之薪資為人民幣5,964元，折合新台幣約2萬7,000元，均匯款至兩造各自之帳戶內，並未混同。自大陸地區漳州市返台後，伊以80萬元之代價頂讓，於107年9月至109年4月間，獨資經營屏東縣內埔鄉鄉廣濟路「吳家紅茶冰」加盟店，當時原告與伊同住於○鄉○○路00巷00號伊家中，並受僱於伊，每月薪資1萬8,000元（每日僅工作半天），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並非原告與伊合夥經營，原告亦無任何出資，109年4月間，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結束營業後，自不生因清算而應返還出資或分配利益予原告之問題，亦無因合夥清算，而以應返還或分配予原告之金錢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可言。又109年11月間，因原告欲自伊所經營之「萬國牛排」小東店離職，伊為挽留原告，方於109年11月13日書立借據，同意給與原告60萬元獎勵金，條件係原告必須繼續留任3年，實與合夥清算應返還或分配金錢予原告無關，原告於伊書立借據後，既於110年3月1日離職，而未繼續留任滿3年，則伊自亦無庸依該借據給付原告60萬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兩造於104、5年間，因同在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COCOLINE披薩店工作而相識，並於105年11至106年12月間，同赴大陸地區漳州市之牛排店任職，每人月薪約2萬7,000元。返台後，登記被告為營業人，自107年9月間起，在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經營「吳家紅茶冰」加盟站，109年4月間結束營業後，被告另至台南市獨資經營「萬國牛排」小東店，原告受僱擔任會計兼行政人員，月薪3萬元。原告於109年11月間擬自「萬國牛排」小東店離職，被告於同年月13日書立60萬元之借據1紙交付原告收執，惟原告最終仍於110年3月1日離職各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營業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明及借據等件在卷可稽，堪信為實在。
四、按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前項出資，得為金錢或其他財產權，或以勞務、信用或其他利益代之；合夥因合夥之目的事業已完成或不能完成而解散；合夥解散後，其清算由合夥人全體或由其選任之清算人為之；合夥財產，於清償合夥債務及返還各合夥人出資後，尚有賸餘者，按各合夥人應受分配利益之成數分配之，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2項、第692條第3款、第694條第1項及第699條定有明文。是合夥之出資，並不以金錢為限，亦可為其他財產權、勞務、信用或其他利益。關於在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經營「吳家紅茶冰」加盟店一節，本院依當事人訊問程序訊問原告本人，原告陳稱：「我們是以在漳州賺的錢合夥經營」、「我請被告簽這張借據之用意，是為了拿回我與被告先前一起賺的錢，亦即我們將內埔鄉吳家紅茶冰加盟店頂讓之資金，該筆資金是我們一起到漳州工作所累積轉換的金錢」等語（見本院卷第157、160頁）。對此，被告表示：「吳家紅茶冰加盟店，原告並未以金錢出資，只有勞務出資」（見本院卷第162頁）。在此之前，被告更陳稱：「（兩造）一起到大陸福建省漳州市的牛排店工作（兩造均係受僱領取薪資），約1年後兩造一同回來臺灣，在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共同開設吳家紅茶冰加盟店（兩造合夥經營，但以被告名義簽約），直到109年4月間才到台南市○○路000號開設萬國牛排小東店（加盟店），萬國牛排小東店係被告獨資經營，僱用原告擔任會計兼行政人員，月薪3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60頁）。依此，無論原告之出資係金錢、勞務或兩者兼而有之，均無礙於合夥之成立，則原告主張兩造間就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之經營，有合夥關係一節，自堪採信。從而，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既已於109年4月間結束營業（合夥之目的事業不能完成），合夥因而解散，即應進行清算，以返還各合夥人之出資，並分配各夥人應受分配之利益。被告辯稱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非兩造合夥經營，不生因清算而應返還出資或分配利益予原告之問題云云，並無可採。
五、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而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者，亦成立消費借貸，民法第474條第1項及第2項定有明文。民法第474條第2項所規定者，即所謂之「準消費借貸」，乃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而約定以其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所成立之消費借貸契約。本件被告於109年11月13日書立借據交付原告收執，其上記載：「借款人黃俊仁茲向黃翊瑄借款新臺幣600000元整，並已於簽立此據當場由黃翊瑄以現金如數交付借款人黃俊仁親自收訖無誤。借款人黃俊仁願於民國112年11月13日前全數清償所借款項，如清償期限屆至，借款人黃俊仁未為清償時，願逕受法院強制執行。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據。」（見本院卷第179頁）對此，原告本人經本院為當事人訊問，陳稱：「一開始是我要向被告要回我的出資額，但數額我不清楚，被告說是60萬元，簽立該張借據並交付給我後，被告才說希望我再幫忙3年，3年期 滿後才要給我60萬元，但我沒有答應。所以，被告簽立該張借據，是為了返還我投資的金額，只不過是先轉換為借款，並約定112年11月13日期限屆至，才返還而已。」（見本院卷第161頁）如前所述，兩造合夥經營上開「吳家紅茶冰」加盟店，於109年4月間結束營業解散後，應進行清算，將原告之出資返還原告，並將應分配之利益分配予原告，原告主張上開借據所載借款，乃以被告因合夥清算所應返還及分配予原告之金錢，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信而有徵，堪認屬實。被告辯稱上開借據所載60萬元，乃其為挽留原告繼續任職3年所同意給與之獎勵金，並非借款云云，非惟與文義相差甚遠，且完全未有「原告應再繼續任職3年」或意義相近之文字，所辯自無可採。從而，原告於112年11月13日返還期限屆至後，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借款60萬元，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其6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各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凃春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佳惠



